


川 北 医 学 院 调、停 课 申 请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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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	

	教务处意见
	

	备  注
	



	教师调停课办理程序

	1、教师在任课期间，因病或因工作需要调课、停课，应由教师本人先填写《调、停课申请表》（特殊情况可后补手续）， 向本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申请（附病情证明材料或其它证明材料），经主管教学的院长（主任）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。 调、停课时间在3学时以内，由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；调、停课时间在4学时及以上，须报处领导并 经主管本科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批准。
2、申请一旦批准，教务科应于课前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及时通告学生所在院（系），由院（系）通知学生；来不及以书面 形式通知院（系）时应先口头予以通知，并在事后补送书面通知。
3、教师应提前安排好补课时间。教师申请补课，由教务处落实补课教室并通知教师在预定时间内补课；如经院（系、部、 中心）批准由其他教师代课，必须要求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向教务处提交书面申请，并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主管教学负 责人签字；教务处批复的同意代课意见书必须注明上课时间、地点及学生层次、专业、年级、班次，同时要求代课教师向 原主讲教师详细了解上课内容和教学要求。

	
教务处  







